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縣有財物遺失或毀損陳報作業流程

法令依據：審計法第五十八條、審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

             新竹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六十條、第六十四條 

立即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取得證明。
保留現場拍照存證。
向財物主辦單位報備。

值日（夜）或財物經（保）管或使用人提出

書面報告

財物主辦單位會同相關單位查核

檢討或召開會議研議財物經（保）管或使用人

有無善盡保管或疏失之責，並擬具處理意見

陳報機關首長裁示

依機關首長裁示繕具查核表並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各一式二份送本府（財政處）

本府（財政處）會業務主管單位核簽意見後

核轉審計機關

審計機關審核

本府（財政處）依據審計機關審核意見

轉知財物原經管機關據以辦理除帳

經管財物失竊等應檢附文件：經管財物失竊等應檢附文件：
（一）經管財物遺失、毀損、意外事故報（一）經管財物遺失、毀損、意外事故報損損

（廢、毀）查核表。（廢、毀）查核表。
（二）警察機關報案證明。（二）警察機關報案證明。
（三）損失財物名稱、數量及價值之清單。（三）損失財物名稱、數量及價值之清單。
（四）現場照片。（四）現場照片。
（五）失竊位置圖。（五）失竊位置圖。
視情形需要，另須檢附之文件：視情形需要，另須檢附之文件：
（一）責賠金額繳庫收據影本。（一）責賠金額繳庫收據影本。
（二）安全防護措施。（二）安全防護措施。
（三）值日（夜）巡查紀錄表。（三）值日（夜）巡查紀錄表。
（四）是否有設置保全或監視系統與該系（四）是否有設置保全或監視系統與該系

統運作情形之相關文件。統運作情形之相關文件。

失竊等之財產如係汽、機車，並應查明下失竊等之財產如係汽、機車，並應查明下
列事項及檢附相關資料：列事項及檢附相關資料：
（一）汽、機車之調派使用是否確實依事（一）汽、機車之調派使用是否確實依事

務管理彙編之車輛管理手冊規定辦務管理彙編之車輛管理手冊規定辦
理。理。

（二）汽、機車向監理單位報廢後，其未（二）汽、機車向監理單位報廢後，其未
到期應退各項規費（如牌照稅、燃到期應退各項規費（如牌照稅、燃
料使用費等）之繳庫情形及車牌註料使用費等）之繳庫情形及車牌註
銷證明。銷證明。

（三）汽、機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後，（三）汽、機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後，
其理賠金額及未到期應退保費之繳其理賠金額及未到期應退保費之繳
庫情形。庫情形。

（四）汽、機車使用在失竊後有無續領油（四）汽、機車使用在失竊後有無續領油
料、修理費等相關費用之情形。料、修理費等相關費用之情形。


